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审核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及《湖北

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

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就拟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审议的部分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审核意见 

1、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交易双方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交易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定价、成本加成定价为主，

交易价格是公允的，有利于公司及关联方的共同发展，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同时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2、公司在任何第三方的同类交易价格优于上述关联方时，有权与第三方进

行交易，以确保关联方与公司以正常的条件和公允的价格相互销售商品和提供劳

务，确保交易行为在公平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

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3、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审核意见 

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

《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具备相应业务资质，合法合规经营，建立了较为

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能较好地控制风险。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内部管理健全，各项监管指标符合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监管机构的规定，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公



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问题。同意将

《关于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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